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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乌市监处罚〔2025〕136号

当事人：乌苏聚鑫恒商贸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4202MA7819R84P
住址：新疆塔城地区乌苏市八十四户乡杨家庄子村309号（村委会以东800米处）
法定代表人：张**
2025年4月27日，我局执法人员根据乌苏市娄楼商贸有限公司投诉举报线索及投诉产品的进货票据（销售出库单2024-05-24）信息来到位于乌苏市八十四户乡杨家庄子村309号（村委会以东800米处）的乌苏聚鑫恒商贸有限公司进行核实，该公司正常经营，负责人张**在现场全程配合检查，经张**确认乌苏市娄楼商贸有限公司提供的进货票据（销售出库单2024-05-24）是由其公司提供。执法人员现场检查发现：①超能彩衣漂净液9瓶，标签标识净含量：600克，执行标准：Q/Nice1110，生产企业：纳爱斯集团有限公司，集团地址：浙江省丽水市上水南3号，限用日期及批号：见瓶身标示，该产品的生产日期标注位置和字体不一致，其中6瓶瓶体底部标注：20241206A1534,3瓶瓶体正面标注：20250218A5471；②妙管家厨房重油污清洁剂4瓶，标签标识净含量660克，执行标准：GB/T35833，制造商：妙管家（苏州）日用品有限公司，地址：江苏省苏州市太仓市岳王镇工业园区，限用日期及批号见包装标示，该产品未标注限用日期及批号；③雕牌彩漂液10瓶，标签标识净含量650克，执行标准：Q/Nice1110，制造商：纳爱斯集团与有限公司，集团地址：浙江省丽水市上水南3号，限用日期及批号见瓶身标示，该产品未标注限用日期及批号；④公道先生84消毒液7瓶，标签标识净含量：500克，执行标准：Q/Nice1156，制造商：纳爱斯集团有限公司，集团地址：浙江省丽水市上水南3号，保质期：2年，限用日期及批号见包装标示，该产品未标注限用日期及批号；⑤卸甲水（已开瓶）1瓶，剩余150ml，标签标识执行标准：QB/T2287，生产日期：2023年7月11日，保质期三年；⑥不明液体2瓶，剩余100ml，经执法人员现场试验，将不明液体和卸甲水喷在商品生产日期处，该商品生产日期的标识会融化消失。执法人员现场提取当事人营业执照发现经营地址与实际地址不相符，营业执照经营地址为新疆塔城地区乌苏市虹桥街道明珠社区乌鲁木齐北路1079号第五间（老妇幼保健院对面），实际经营地址为新疆塔城地区乌苏市八十四户乡杨家庄子村309号。执法人员当场对上述产品实施了扣押的强制措施，并向当事人下达了乌苏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乌市监强制〔2025〕47号），由当事人张**现场签收。
2025年5月30日，我局委托纳爱斯集团有限公司对涉案产品超能彩衣漂净液、妙管家厨房重油污清洁剂、雕牌彩漂液和公道先生84消毒液与乌苏市娄楼商贸有限公司（安达倾城店）洗化区发现的西亚斯®植悦精油香氛沐浴露水凝悦润进行鉴定；2025年6月13日，我局执法人员收到纳爱斯集团有限公司的鉴定报告及“超能”“公道先生”“妙管家”“西亚斯”“雕”商标注册证和营业执照复印件。经纳爱斯集团有限公司鉴定：限期使用日期及批号为20241206A1554的超能彩衣漂净液是该司生产的产品；限期使用日期及批号为20250218A5471的超能彩衣漂净液是该司生产的产品，但生产批号不是该司印制；无限期使用日期及批号的雕牌彩漂液料液与该司标准相符，但外包装标贴不是该司印制；无限期使用日期及批号的公道先生84消毒液瓶子标贴与该司产品相符，但料液与该司标准不相符；限期使用日期及批号为20270423A5752D的西亚斯®植悦精油香氛沐浴露水凝悦润是纳爱斯集团有限公司生产的产品，但批号不是该司印制；无限期使用日期及批号的妙管家厨房重油污清洁剂是该司生产的产品，但生产批号缺失。根据当事人供述，现场查获并实施行政强制措施（乌市监强制〔2025〕47号）的日用品（详见财物清单20250427）均为售后回收回来的产品，其中卸甲水用于擦拭售后回收回来产品瓶体标注的价格，无法提供销售记录、售后回收记录。当事人未建立并执行进货查验记录制度销售化妆品和包装标签标识不符合规定的日用品的行为违反了《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第三十八条第一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二十七条第四项的规定，经报局领导批准，我局于2025年6月13日立案，为进一步了解情况，指派别尔克·革命江、王燕对此案进行调查了解。本案已于2025年7月15日调查终结。
经调查，2023年10月14日，乌苏聚鑫恒商贸有限公司从纳爱斯集团有限公司以65元/箱的价格共购进超能彩衣漂净液10箱（12瓶/箱），以75元/箱的价格销售了10箱；2024年12月19日，当事人从纳爱斯集团有限公司以78元/箱的价格共购进妙管家厨房重油污清洁剂20箱（12瓶/箱），以88元/箱的价格销售了20箱；2023年8月5日，当事人从纳爱斯集团有限公司以55元/箱的价格共购进雕牌彩漂液10箱（12瓶/箱），以65元/箱的价格销售了10箱；2023年7月18日，当事人从纳爱斯集团有限公司以70元/箱的价格共购进公道先生84消毒液10箱（30瓶/箱），以75元/箱的价格销售了10箱；当事人提供了上述产品超能彩衣漂净液、妙管家厨房重油污清洁剂、雕牌彩漂液和公道先生84消毒液的进货票据、产品检验报告及供货商营业执照复印件，其中检验报告产品生产日期/批号与实物不符。当事人于2024年5月24日给乌苏市娄楼商贸有限公司销售的4瓶西亚斯®植悦精油香氛沐浴露水凝悦润，只提供了营业执照和化妆品生产许可证复印件，无法提供进货票据、产品备案信息、同批次检验报告。该化妆品标签标识备案人/生产企业：纳爱斯集团有限公司，备案编号：浙G妆网备字2022002294，化妆品生产许可证：浙妆20160103，限期使用日期及生产批号：20270423A5752D，净含量：500ml。因当事人无法提供销售记录、售后回收记录，故无法计算违法所得，按照当事人提供的进货票据计算超能彩衣漂净液、妙管家厨房重油污清洁剂、雕牌彩漂液和公道先生84消毒液的货值金额为3910元（75元/箱×10箱+88元×20箱+65元×10箱+75元/箱×10箱＝3910元）。
2025年6月17日，当事人将乌苏聚鑫恒商贸有限公司营业执照登记的经营地址信息由原来的新疆塔城地区乌苏市虹桥街道明珠社区乌鲁木齐北路1079号第五间（老妇幼保健院对面）变更为新疆塔城地区乌苏市八十四户乡杨家庄子村309号（村委会以东800米处）。2025年6月24日，经报局领导批准，执法人员对实施查封的涉案产品（详见财物清单：20250427）解除行政强制措施，向当事人下发了《解除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乌市监解强〔2025〕47号）。当事人于当日自愿将涉案产品（详见财物清单：20250427）上交我局进行处理。当事人在现场笔录和询问笔录上签字确认，未提出异议。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营业执照》复印件2份，由当事人提供，证明当事人的经营主体资格及经营范围，以及按照责令改正要求完成变更经营地址；                                       
2.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1份，由当事人提供，证明该公司法定代表人身份信息与《营业执照》登记信息相符；                          
3.纳爱斯集团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化妆品生产许可证》《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产品检验报告和进货票据复印件各1份，由当事人提供，证明当事人购进超能彩衣漂净液、妙管家厨房重油污清洁剂、雕牌彩漂液和公道先生84消毒液的日期、数量的事实；
[bookmark: _GoBack]4.纳爱斯集团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商标注册证复印件和鉴定报告1份，由纳爱斯集团有限公司提供，证明纳爱斯集团有限公司的经营主体资格及经营范围，以及该公司持有“超能”“公道先生”“妙管家”“西亚斯”“雕”注册商标及相关商标注册人的情况和涉案产品的鉴定结论；
5.现场笔录1份，证明2025年4月27日执法人员现场核实当事人未建立并执行进货查验记录制度销售化妆品和包装标签标识不符合规定的涉案日用品的事实经过，以及查封涉案日用品的情况；                  
6.询问笔录3份，笔录（一）证明当事人经营的标签不符合规定的日用品进货渠道及经营地址与实际地址不符的情况；笔录（二）证明当事人给乌苏市娄楼商贸有限公司的安达倾城店销售西亚斯植悦精油香氛沐浴露水凝悦润的日期、数量、价格的事实；笔录（三）证明当事人未建立并执行进货查验记录制度销售化妆品和包装标签标识不符合规定的日用品的违法事实，以及超能彩衣漂净液、公道先生84消毒液、雕牌彩漂液、妙管家厨房重油污清洁剂、西亚斯植悦精油香氛沐浴露的进货数量、价格和销售数量、价格的情况；
7.现场拍摄照片2张、音像视频资料1份，证明2025年4月27日执法人员在当事人经营场所现场核实当事人未建立并执行进货查验记录制度销售化妆品和包装标签标识不符合规定的涉案日用品的事实经过，以及查封涉案日用品的情况；                                                
8.提取的超能彩衣漂净液、妙管家厨房重油污清洁剂、雕牌彩漂液和公道先生84消毒液正面和背面照片各2张，证明在当事人经营场所发现的超能彩衣漂净液、妙管家厨房重油污清洁剂、雕牌彩漂液和公道先生84消毒液标签不符合规定的事实；
9.提取的乌苏市娄楼商贸有限公司的案件材料询问笔录、进货票据（销售出库单2024-05-24）复印件1份，以及西亚斯®植悦精油香氛沐浴露水凝悦润的正面和背面照片各1份，证明乌苏市娄楼商贸有限公司提供的进货票据（销售出库单2024-05-24）由当事人提供，以及案件线索来源；
10.纳爱斯丽水销售有限公司出具的函复印件1份，证明当事人为纳爱斯集团有限公司的2025年度的经销商的事实。
我局于2025年8月1日依法向当事人送达了《行政处罚告知书》（塔乌市监罚告〔2025〕172号），告知了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申辩的权利，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视为放弃此权利。
当事人未建立并执行进货查验记录制度销售化妆品的行为，违反了《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第三十八条第一款：“化妆品经营者应当建立并执行进货查验记录制度，查验供货者的市场主体登记证明、化妆品注册或者备案情况、产品出厂检验合格证明，如实记录并保存相关凭证。记录和凭证保存期限应当符合本条例第三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的规定，当事人销售包装标签标识不符合规定的日用品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二十七条第四项：“产品或者其包装上的标识必须真实，并符合下列要求：（四）限期使用的产品，应当在显著位置清晰地标明生产日期和安全使用期或者失效日期；”的规定，当事人已构成未建立并执行进货查验记录制度销售化妆品和包装标签标识不符合规定的日用品的违法行为。                                      
鉴于当事人系初次违法，在案件办理过程中态度端正，能够积极配合办案人员调查，如实陈述违法事实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并保证在今后的经营过程中守法诚信经营。当事人的上述情况符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定》第十七条第二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二）积极配合市场监管部门调查并主动提供证据材料的；”所规定的情形，参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化妆品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化妆品3项“违法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五）生产经营标签不符合《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规定的化妆品”和化妆品5项“违法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二）未依照《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规定建立并执行进货查验记录制度、产品销售记录制度；裁量等级：减轻；裁量情节：符合《裁量规则》减轻行政处罚情形的；裁量基准：一般情形，并处1万元以下罚款；”的规定，综合考虑个案情况，坚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决定对当事人未建立并执行进货查验记录制度销售化妆品的行为给予减轻行政处罚。                                  
对当事人未建立并执行进货查验记录制度销售化妆品的行为，依据《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第六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负责药品监督管理的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并处3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对违法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二）未依照本条例规定建立并执行进货查验记录制度、产品销售记录制度；”的规定，责令当事人改正违法行为，决定对当事人处罚如下：
1、警告；                                               
2.处7000元罚款。
对当事人销售包装标签标识不符合规定的日用品的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五十四条：“产品标识不符合本法第二十七条规定的，责令改正；有包装的产品标识不符合本法第二十七条第（四）项、第（五）项规定，情节严重的，责令停止生产、销售，并处违法生产、销售产品货值金额30%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的规定，责令当事人改正违法经营行为。
当事人应当自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将罚没款缴至中国建设银行塔城地区分行乌苏新区支行（地址：乌苏市新市区长江路141号，用户名：乌苏市财政局，账号：65001642200052500066）。到期不缴纳罚款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本局将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并依法申请乌苏市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如当事人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乌苏市人民政府（地址：乌苏市新市区长江路139号财政大楼三楼行政复议办公室）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乌苏市人民法院（地址：乌苏市新市区长江路140号）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乌苏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8月13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 四 份， 一 份送达， 三 份归档。
